
护栏引发“卡脖死”
何时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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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未经审查禁上网

■有感而发

刘鹏： 7月6日， 在陕西西安
三桥红绿灯西兰路段发生一起电
动车隔离带车祸事件， 一男子脖
子卡入护栏死亡。 据了解， 该男
子因醉酒倚靠护栏， 不慎将脖子
卡入护栏身亡。 类似事件虽然都
有偶发因素， 但事关安全甚至人
命， 相关管理者、 责任单位， 是
否该有所警醒， 是否应尽快对护
栏进行必要的改进了。

医疗垃圾流入“黑作坊”，谁之过？

购买预付费服务要谨慎小心

■每日观点

□魏文彪

既要严打医闹也要完善医疗纠纷调处机制

在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
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的
同时， 各地还有必要进一步完
善医疗纠纷调解与处置机制，
有效疏通医疗纠纷正常处置渠
道， 如尽快建立有法律专家、
律师、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等
参与其中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
解、 处置机构， 有效增强医疗
纠纷调解、 处置的独立性。

电梯“带病工作”
是漠视生命安全

日前， 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九
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严厉打击
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 》，
决定自7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为期1年的专项行动， 严打 “医

闹”。 《方案》 中特别明确， 公
安机关要选派优秀民警和辅警进
驻医疗机构， 加强对医疗机构安
全工作指导。 公安机关对正在实
施伤害医务人员行为的， 必须采
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 必要时依
法使用武器、 警械。 （7月9日中
新网）

一些患者或其家属与医疗机
构发生医疗纠纷后， 采取非理性
方式求取问题得到解决。 部分患
者或其家属甚至还聘请 “职业医
闹” 到医疗机构闹事， 实施殴打
医务人员 、 损害医疗设备等行
为。 这些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侵犯
医务人员的权益， 破坏医疗机构
的正常诊疗秩序。 严厉打击涉医
违法犯罪， 是依法切实维护医务

人员权益、 维护医疗机构正常诊
疗秩序之所必需。

而国家卫计委等九部门联合
开展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
行动， 公安机关选派优秀民警和
辅警进驻医疗机构， 对医疗机构
的报警求助快速反应 ， 果断处
置， 坚决制止， 对正在实施伤害
医务人员行为的， 采取果断措施
坚决制止 ， 必要时依法使用武
器、 警械； 对殴打医务人员、 严
重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依法予以
治安管理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
任， 不得拖延、 降格处理； 人民
法院及时审判， 依法准确定罪量
刑， 对于犯罪手段残忍、 主观恶
性深、 人身危险性大的被告人依
法从严惩处等举措， 无疑有利于

有效震慑各类涉医违法犯罪行
为， 起到减少此类违法犯罪行为
发生的积极效用。

不过， 还需看到， 除了部分
患者或其家属希冀通过医闹行为
获得过高赔偿目的之外， 当前部
分地方医疗纠纷处置机制不够健
全 ， 医疗纠纷处置渠道不够通
畅， 也是诱发医闹行为发生的原
因之一。 当前部分地方医疗纠纷
处置仍然是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主导， 医疗纠纷调解机构专家主
要是由医疗机构专家组成， 从而
导致医疗纠纷调解、 处置缺乏独
立性， 并由此而导致患者或其家
属对医疗纠纷调解与处置缺乏信
任， 进而采取非理性方式求取纠
纷得到合理解决， 诱发医闹行为

发生。
所以， 在有关部门采取有力

措施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
的同时， 各地还有必要进一步完
善医疗纠纷调解与处置机制， 有
效疏通医疗纠纷正常处置渠道，
如尽快建立有法律专家、 律师、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等参与其中
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 处置机
构， 有效增强医疗纠纷调解、 处
置的独立性。 同时， 简化医疗纠
纷法律诉讼程序， 缩短医疗纠纷
案件办理时间。 如此严打涉医违
法犯罪与疏通医疗纠纷正常处置
渠道双管齐下， 才会有利于更好
地减少医闹行为发生， 在更大程
度上维护医务人员的权益与医疗
机构的诊疗秩序。

工商总局近日公布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
法》， 自9月1日起施行。 《办法》 明确规定， 禁
止利用互联网发布处方药和烟草的广告， 医疗、
保健食品广告等未经审查， 不得发布。 （7月9日
《北京晨报》） □朱慧卿

前晚7时许 ， 广州市番禺
区新月明珠花园2座一部电梯
发生故障 ， 1名年轻妈妈带着
两个儿子搭电梯下楼时， 电梯
突然从9层急降， 最后卡在4层
与5层之间， 母子3人被吓得惊
慌失措， 所幸小区保安及时赶
来将三人解救。 （7月9日 《新
快报》）

在广州番禺一小区， 同一
电梯12小时左右两次故障， 前
后14人被困。 电梯出现的或非
大问题， 否则， 相关人员也不
敢如此大条让其 “带病工作”。
但既然存在问题及风险， 那就不
能掉以轻心， 难道电梯伤人恶性
事件还少吗？ 一旦出现 “万一”，
有可能即是生命代价 ， 有时远
非 “被困” 那么简单与温和。

安全无小事 ， 一失万无 ，
电梯安全更是含糊不得。 与其
发生悲剧后捶胸顿足， 不若在
风险防范上绷紧神经， 将问题
及风险想得复杂而严重些。 虽
然让问题电梯停止工作， 可能
会给人们上下楼带来一时不
便 ， 不过相对于生命安全之
重， 这完全可以克服。

平稳运行是电梯工作首要
前提， 也是维系生命安全的保
证。 也就是说，对电梯安全及风
险要心存敬畏，时刻保持警惕，
宁可在“虚惊”中检修、排障，也
不可麻痹大意，或续写“亡羊补
牢”的故事。 人的生命有且只有
一次，有时确实很脆弱，弥足珍
贵，需要百般呵护。 安全的电梯
能给乘坐者安全与便利， 而存
有隐患电梯只能给乘坐者带来
伤害与麻烦。

让电梯成为安全窗口及通
道，既需严明制度的扼守，更要
有相关人员强烈责任心。 同一
电梯12小时左右两次故障仍在
坚持“工作”，是谁在打瞌睡？又
是谁在蔑视乘坐电梯者生命安
全？这是两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不出人命关天大事， 可能谁也
不愿认账；而真的出了大事，这
问责再严苛还能挽回逝去生命
吗？只有事前防范，坚决杜绝电
梯带病工作， 才是保障乘坐者
安全根本之根本。 □崔恒清

在湖南长沙城郊接合部的一
处加工医疗废物的小作坊内， 成
堆的医疗垃圾散发出异味， 堆积
成山的玻璃碎片中， 依稀可见有
残留着血迹的血液袋、 针头……
受利益驱使， 一些不法分子将软
管、 输液袋等医疗废物卖给塑料
厂制成塑料制品。 近期， 湖南省
基层执法部门查处了两起非法回
收加工医疗垃圾案件， 湖南多地
和湖北襄阳多家公立医院和血站
都有这样的 “黑作坊 ”。 (7月8
日 《经济参考报》)

医疗垃圾流入 “黑作坊” 不
仅是湖南、 湖北独有的现象， 在

全国都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新华
社曾有报道说， 一位熟悉医疗垃
圾处理程序的人士透露： “医院
把医疗垃圾送到处置 中 心 ， 或
者 做 焚 烧 填 埋 处 理 ， 需 要 一
定 的 处 理 费 用 ， 而 如 果 把 医
疗 垃 圾 卖 给 加 工 作 坊 ， 不 但
不 用 给 钱 ， 还 可 以 得 到 一 笔
不菲的销售费用。” 这位业内人
士一语道破天机。 经济利益的驱
动正是医疗垃圾流入 “黑作坊 ”
的重要原因。

要根除医疗垃圾去向泛滥 、
杜绝医疗垃圾制成塑料碗之类的
怪现象， 曝光、 查处的传统治理

思路， 显然是治标不治本。 医疗
垃圾的处理规定谁来落实， 如何
落实的问题， 显得十分重要。 如
果没有刚性约束机制， 指望医院
靠道德自觉， 处理好医疗垃圾，
是不现实的。 只有建 立了完善
的 医 疗 垃 圾 处 理 监 管 机 制 ，
把 医 疗 垃 圾 处 理 纳 入 医 院 考
核 评 价 体 系 ， 让 医 疗 垃 圾 处
理 有 章 可 循 ， 有 据 可 查 ， 有
标准可操作 ； 只有建立健全严
格的问责机制， 对医疗垃圾处理
不力的医疗机构一查到底、 严格
问责。 医疗垃圾才不至于成了一
笔糊涂账。 □胡艺

前天下午， 位于朝阳区世贸
天阶中心的北京加州健身会所突
然停业， 前往会所锻炼的会员们
遭遇闭门羹。 加州健身官方公众
号发布消息称， 由于公司内部整
顿， 故决定暂停对外服务。 据了
解， 该健身会所收费不菲， 有会
员花了将近5万元办理了3年的年
卡及一百节私教课， 还没开始健
身就遭遇门店停业。 目前， 已有
数百名会员联合维权， 讨要会员
费。 （7月10日 《京华时报》）

这些年来， 各种预付费服务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有游泳馆健
身房的， 有美容美发的， 有家政
服务的， 有餐饮食品的。 因预付

费消费引发的纠纷也呈高发态
势 。 先 说 为 什 么 预 付 费 这 么
“火”？ 那是商家用较高的优惠幅
度， 吸引消费者提前支付大额的
费用， 购买较长期的服务。 消费
者贪图便宜， 掏钱就买。 再说什
么纠纷多？ 消费者付完款后， 发
现商家提供的服务没有说的那么
好， 更有 “狠” 的， 来个 “卷包
烩”， 逃之夭夭， 让消费者叫苦
不迭。 于是， 消费者要维权。 到
消协、 工商部门去投诉或者将商
家起诉到法院 。 这不仅需要时
间、 精力和体力的消耗， 还要承
担精神上的负担。

所以， 我们在购买预付费服

务时， 一定要谨慎小心。 一是要
慎选商家。 不但要实地考察， 还
要通过网络掌握相关 的 信 息 ，
发 现 差 评 较 多 的 ， 要 提 高 警
惕 ； 二是不要轻信商家口头承
诺， 一定要签订书面合同， 详细

约定有效期、 违约责任、 终止服
务、 转让等限制性约定， 保留好
合 同 及 票 据 ； 三 是 最 好 不 要
购买长期大额预付费服务 ， 以
免损失太大。

□许庆惠

终结“先录像后扶人”
法律不可或缺

祝建波： 近日， 福州的王先
生看到一名白发老人突然倒在自
己车门边 ， 他让路人先帮忙录
像 ， 自己再扶起老人 。 近几年
来， 好心扶起跌倒老人却被诬陷
肇事， 由此引火烧身， 打起官司
反要赔偿对方巨额经济损失的事
件 ， 屡屡见诸报端 。 对每起的
“扶人遭讹” 事件， 政府 、 司法
机关以及媒体最应该着力做的，
就是要强调双方走法律渠道解决
问题， 如有必要， 政府可以为扶
人者提供一定的法律援助， 如果
一方在法律渠道之外搞 “纠缠”，
警方就应该依法申诉、 警告。


